
國立花蓮高商學生退社申請書
Student Club Withdrawal Form
申請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申請人：
	班級：
	學號：

	目前已參加的學生社團／擔任職務
	是否退出
	社長簽名

	1.
	□是　□否
	

	2.
	□是　□否
	

	3.
	□是　□否
	

	原因：（請詳細說明）



	家長簽名及意見：



	社團指導老師簽名及意見：



	訓育組批示
	


備註：

1、 學生因特殊狀況，得應需要於每學年下學期申請退出其一社團，須經社團社長、指導老師同意後，送學務處訓育組認可核准，方得退出社團；未完成申請手續者，不得任意於社團活動（上課）缺席。

2、 擔任幹部欲申請退社者，須經社團幹部會議決議通過，始得辦理申請退社手續。

3、 退社申請須於開學後二週內提出，逾時無效。

四、退社後，學生不得完全不參加社團，請選擇加入其他社團。

